附件：
[bookmark: _GoBack]兴县营商环境评价任务分解表
	序号
	考核指标
	目标任务
	牵头领导
	牵头单位及责任人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限

	1
	开办企业
	通过全程网办、流程再造、压缩时间、降低成本，实施开办企业“1110”改革，即：全流程1张表格、1个环节、1天办结、0成本。
	刘慧
	县行政审批局
（王建珍）
	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公安局、县人社局、县医保局、县税务局、县人行、县公积金中心、吕梁银保监分局兴县监管组，县直各相关单位
	7月5日前

	2
	办理建筑许可
	通过精简审批环节、整合申报材料、提供集成服务，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“2430”改革，即：1万平米以下的社会投资产业类项目，24天办结开工前全流程审批事项，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前审批时间控制在30天内。
	刘慧
	县行政审批局
（王建珍）
	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发改局、县住建局、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、县工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兴县分局、县水利局、县文旅局、县气象局、县应急管理局，县直各相关单位
	7月5日前

	3
	获得电力
	围绕“减环节、压时限、降成本”。推广大中型企业“三省”（省力、省时、省钱）服务和小微企业“三零”（零上门、零审批、零投资）服务，实现快捷高效办电。
	李茂
	县能源局、吕梁地方电力有限公司兴县分公司（温永明、贾建忠）
	县行政审批局、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、县发改局、县公安局、县交通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工信局、县自然资源局，县直各相关单位
	7月5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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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4
	获得用水用气
	推动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融合，构建各行政审批部门与供水供气企业信息共享机制，简化工作流程、精简申报材料、缩减办理时间，规划、园林、城管、交管等部门实行并联审批，破解各部门审批条件互为前置的难题。加强服务大厅、服务平台、管网建设、抢修设备等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，推动流程简便化、服务优质化。
	马兴勇
	住建局、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、燃气公司（王慧平、闫建平、高秀卿）
	县发改局、县公安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交通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行政审批局，县直各相关单位
	7月5日前

	5
	登记财产
	推行“一窗受理、集成服务”，在不动产登记大厅设立综合受理窗口，优化部门并行办理流程，实现只进一扇门、只交一套资料、一窗受理、并行办理，不动产一般登记、抵押登记业务办理时间在原办理时间上进一步压缩。
	马兴勇
	县自然资源局（贾广田）
	县财政局、县住建局、县法院、县税务局，县直各相关单位
	7月5日前

	6
	获得信贷
	大力发展普惠金融，提升融资覆盖面和普惠性，推动信贷产品创新，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，降低融资成本，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利率压降力度，全面提升融资效率，优化银行办贷流程，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制，探索建立贷款快速响应机制，积极稳妥化解不良贷款，严厉打击违法放贷行为。
	贺建强
	县政府信息和金融服务中心（李慧武）
	县人行、吕梁银保监分局兴县监管组、县发改局、县财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法院、县税务局、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，县直各相关单位
	7月5日前

	7
	执行合同
	建立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。强化诉调对接，健全由法院与司法行政机构、仲裁机构、各类调解组织、法律服务工作者、律师等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机制，完善法院在线调解平台，及时便捷化解纠纷，提高商事纠纷处理效率。
	高秀忠
	县法院（高秀忠）
	县公安局、县司法局，县直各相关单位
	7月5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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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8
	市场监管
	实现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全覆盖，整合各类市场监管平台，统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制度和流程，推进跨部门综合执法、联合监管，减少多头多层重复执法；加快推进信用信息归集共享，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。
	马兴勇
	县市场监管局（梁云云） 
	县发改局、县司法局、县行政审批局，县综合执法局，县直各相关单位
	7月5日前

	9
	政务服务
	建立统一联通的线上线下政务服务大厅，加快政务信息资源跨层级、跨地域、跨系统互联互通，按照办成“一件事”的全流程做好数据归集和平台贯通；执行全市统一的政务服务事项标准、办事指南、实用手册，全面消除审批服务中的模糊条款、兜底条款，构建和完善形式直观、易看易懂的审批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图，在全市范围内实现同一事项同等条件无差别办理。
	刘慧
	县行政审批局
（王建珍）
	县政务服务中心、县公安局、县人社局、县税务局、县住房公积金中心，承担审批及服务职能的县直各相关单位
	7月5日前

	10
	包容普惠创新
	进一步增强创新创业创造活力、促进人才畅通有序流动、扩大市场开放程度、提供优质基本公共服务、服务“三优两区”。
	刘飞
	县发改局（张建兵）
	县委组织部、县教科局、县工信局、县民政局、县司法局、县人社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兴县分局、县交通局、县商务局、县文旅局、县卫体局县医保局、县统计局、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，县直各相关单位
	7月5日前



